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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
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
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
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海外監管公告

此 海 外 監 管 公 告 是 根 據 香 港 聯 合 交 易 所 有 限 公 司 證 券 上 市 規 則 第
13.10B條作出。

茲載列中國鋁業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刊登的以下資料全文，
僅供參閱。

承董事會命
中國鋁業股份有限公司

王軍

公司秘書

中國 •北京
二零一九年二月二十日

於本公告刊發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余德輝先生、盧東亮先生、
蔣英剛先生及朱潤洲先生，非執行董事敖宏先生及王軍先生，獨立非執
行董事陳麗潔女士、胡式海先生及李大壯先生。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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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鋁業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屆董事會第三十八次會議決議公告

本公司董事會及全體董事保證本公告內容不存在任何虛假記載、誤導
性陳述或者重大遺漏，並對其內容的真實性、準確性和完整性承擔個別
及連帶責任。

2019年2月20日，中國鋁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公司」）召開第六屆董
事會第三十八次會議。本次會議應出席董事9人，現場出席董事7人，公
司董事長余德輝先生、董事陳麗潔女士因其他事務未能出席本次會議，
余德輝先生和陳麗潔女士已分別書面委託敖宏先生和胡式海先生代為
出席會議，並按其已表示的意願進行表決，會議有效表決人數9人。經與
會董事一致推選，本次會議由公司董事、總裁盧東亮先生主持，公司部
分監事、高級管理人員列席了會議。本次會議的召開符合《中華人民共
和國公司法》等有關法律、法規和《中國鋁業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關規定。

本次會議審議並通過了下述三項議案：

一、 審議批准了《關於中鋁環保節能集團有限公司擬收購中鋁能源
有限公司所持兩家配售電公司股權的議案》

經審議，董事會批准公司全資子公司中鋁能源有限公司將所持有
的內蒙古豐融配售電有限公司 40%股權及寧夏豐昊配售電有限公司
60%股權以協議方式轉讓給中鋁環保節能集團有限公司，交易對價
合計為人民幣4,157.26萬元。

由於中鋁環保節能集團有限公司為公司控股股東中國鋁業集團有
限公司的附屬公司，本次交易構成關聯交易。

同時，董事會同意授權公司董事長或董事長授權的其他人士具體負
責辦理與本次股權轉讓相關的一切事宜及簽署一切相關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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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全體獨立董事認為，本次交易屬公司按正常商業條款而進行的
交易，體現了公允、公平、公正的原則，不存在損害公司和全體股東
利益的情況；本次交易決策程序符合相關法律、法規及《中國鋁業股
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規定。

有 關 事 項 詳 情 請 見 公 司 同 日 披 露 於 上 海 證 券 交 易 所 網 站
(www.sse.com.cn)的《中國鋁業股份有限公司關於中鋁能源有限公司
轉讓所持兩家配售電公司股權的公告》。

議案表決情況：同意7票，反對0票，棄權0票。關聯董事余德輝先生、
敖宏先生迴避表決。

二、 審議通過了《關於山西華聖鋁業有限公司擬轉讓電解鋁產能指
標的議案》

經審議，董事會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山西華聖鋁業有限公司將19萬
噸電解鋁產能指標以協議方式轉讓給鶴慶溢鑫鋁業有限公司，預計
交易對價為人民幣9.5億元，最終交易對價以經備案的由具有證券、
期貨相關業務評估資格的資產評估機構出具的資產評估報告為準。

由於鶴慶溢鑫鋁業有限公司為公司控股股東中國鋁業集團有限公
司的附屬公司，本次交易構成關聯交易。

董事會同意將上述事項提交公司股東大會審議、批准，同時，建議
授權公司董事長或董事長授權的其他人士具體負責辦理與上述電
解鋁產能指標轉讓相關的一切事宜及簽署一切相關文件。

公司全體獨立董事認為，本次交易屬公司按正常商業條款而進行的
交易，體現了公允、公平、公正的原則，不存在損害公司及全體股東
利益的情況；本次交易決策程序符合相關法律、法規及《中國鋁業股
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規定。

上 述 事 項 詳 情 請 見 公 司 同 日 披 露 於 上 海 證 券 交 易 所 網 站
(www.sse.com.cn)的《中國鋁業股份有限公司關於山西華聖鋁業有限
公司擬轉讓電解鋁產能指標的公告》。

議案表決情況：同意7票，反對0票，棄權0票。關聯董事余德輝先生、
敖宏先生迴避對本議案的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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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審議通過了《關於公司擬變更高級管理人員的議案》

張占魁先生因達到法定退休年齡，提請辭去公司財務總監、董事會
秘書（公司秘書）職務。經公司董事會審議，同意解聘張占魁先生財
務總監、董事會秘書（公司秘書）職務；同時，批准聘請王軍先生為公
司財務總監、董事會秘書（公司秘書）。

公司全體獨立董事認為，王軍先生具備擔任公司高級管理人員的任
職資格和條件；王軍先生的提名程序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
等有關法律、法規及《中國鋁業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規定，不存在
損害公司及股東利益的情況。

上 述 事 項 詳 情 請 見 公 司 同 日 披 露 於 上 海 證 券 交 易 所 網 站
(www.sse.com.cn)的《中國鋁業股份有限公司關於變更高級管理人員
的公告》。

議案表決情況：同意9票，反對0票，棄權0票。

特此公告。

中國鋁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2019年2月20日

備查文件： 1. 中國鋁業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屆董事會第三十八次會議
決議

2. 中國鋁業股份有限公司獨立董事對關聯交易事項的事
前確認意見

3. 中國鋁業股份有限公司獨立董事對有關事項的獨立意
見


